臺北市101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入學問題與解答－（Q&A）
一、問：今（101）年分發就讀國中之學生，大約是那一年時間出生？

答：原則上101學年度國中7年級新生之出生日期為88年9月2日至89年9月1日之國小應屆畢業生。

二、問：就讀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有無設籍多久的限制？

答：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係採學區制，就讀本市公立國民中學，原則上無設籍多久之限制，凡是設籍本市且有實際居住者，即可依其戶籍分發入學，惟額滿國中因學校招生容納量的限制，屆時可能有部分學生須改分發到鄰近國中就讀（詳見第三題）。

三、問：何謂「額滿國中」？要如何得知孩子可以進入學區內的國中就讀？又為何要「改分發」？需不需要遷戶籍？可以自由選擇改分發學校嗎？ 

答：101學年度新生每班平均達31人得由教育局公告為『額滿國中』。

    101學年度新生分發進度如下：

（一）3月中旬：公布國中學區一覽表。

（二）3月19日至3月30日：本市國民小學按學區分別造具當年度畢業生名冊，送達所屬學區之國民中學(含高中附設國中部)。

（三）5月11日：本市教育局公布額滿國中暨改分發學校名單。

（四）5月14日至5月23日：額滿國中審查新生入學資料，家長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向國中申覆。

（五）5月23日至5月28日：額滿國中按分發順位進行排序。

（六）5月28日至5月29日：各國中發還新生入學卡予各國小並轉發給學生。

（七）5月29日：額滿學校公布新生名單。

（八）6月1日至6月7日：改分發學生至選擇改分發國中登記。
（九）7月5日上午8時至11時：新生報到時間。
當學校額滿時，依錄取原則，設籍較晚，且未具有優先入學條件者，將進行改分發至鄰近學校就讀，不需遷移戶籍，依教育局所核定之改分發學校，自行選擇一所學校就讀。

四、問：設戶籍的時間先後如何計算？是以父母或學生為基準？必須全家人設籍在一起嗎？

答：設籍時間以該名學生至戶政機關辦理設籍為計算基準日（不含寄居），原則上學生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設籍於本市，有居住事實者，即分發本市國民中學就讀。惟額滿學校於設籍條件之審核上較非額滿學校嚴格，必須學生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皆設籍於本市同一戶籍地址內，並有居住事實者，始為分發。

五、問：家中如有兩棟房子，造成父母無法與學生全戶設籍，該如何處理？

答：倘因學生家長分別持有房屋所有權狀，造成父母親無法與學生全戶設籍時，於額滿國中辦理資格複審時提出兩棟房子之房屋所有權狀（須有一棟座落於該額滿國中學區內），亦認定為父母與學生全戶設籍。

六、問：身心障礙學生若沒有「身心障礙手冊」應如何入學？

答：無論有無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學生，都應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的鑑定後，始能分發至適當學校就讀。如果未經鑑定入學之特殊教育學生，在校學習有特殊需求時，學校也會主動向本市教育局提報鑑定安置；若無特殊需求時，則與一般生共同學習。

七、問：派外人員子女就讀國中，如何申請？有何優惠措施？可以進額滿國中嗎？
答：依教育部頒定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入學辦法申請入學者，得依志願選擇國民中學就讀。

前項人員之申請入學於當年度各國中公布新生名單（5月29日）之後始提出者，不得申請就讀額滿國中，惟學生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設籍並持有同址坐落額滿國中學區內房屋所有權狀證明者，得以外加方式分發入學。
八、問：僑生及自國外回來之外國籍學生，應如何申請就讀公立國中，要到那裡辦理？

答：持護照及居留證申請入學本市公立國中者及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申請入學者，其入學方式比照本市新生分發入學作業方式辦理。

另外國籍學生依教育部訂頒「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應檢送下列文件，逕至住所所屬學區國中辦理入學或改分發：
（一）申請書。

（二）外僑居留證影本。

九、問：教職員工子女優先入學，名額該如何計算？

    答：其名額應以內含方式計算，不得以外加方式處理。

十、問：在同一學區內遷移戶籍者，設籍日應如何計算？
答：因戶政機關資料僅顯示最後一次遷移戶口之設籍日，故國中新生分發入學時，是以採計最後一次遷移戶口之設籍日為基準，若上次「設籍地」也是在同一學區內，可持戶籍謄本於5月23日前至額滿國中申覆，將可採計在本學區最早之設籍日（但幾次遷徙地必須在同一學區內，且日期是銜接的）。
